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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卫东等编著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刑事立法与实务改革研究》分为正文与附件两部分，本书内容的
排列基本是对课题组的研究过程的再现。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首先对前入的研究进行了整理与述评，这形成了本书的上篇内容，然后课题
组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走访了北京、上海、山西等省市的医学鉴定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
查阅了鉴定案卷与诉讼案卷，实地观摩了鉴定过程与鉴定场所，本进行了辅助的问卷调查。
这些实证研究的成果收录在本书的第二篇当中。
该书正文的最后一部分是改革建议，浓缩了课题组对解决当下的精神病人刑事处遇的相关问题开出的
“药方”。
附件中既包括了一次高层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还包括了问卷的样本与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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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东，男，1960年7月生于山东省蓬莱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3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并留校任教。
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3年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199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9年被评选为北京市优秀青年法学家，2001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主要著作有：《刑事二审程序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自诉案件审判程序论》、《检察
监督职能论》、《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和探讨》、《刑事普通程序》、《中国刑事诉讼法》等专著多
部；并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承担多项国际和国内重大科研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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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研究述评篇
第一章刑事程序中的精神病鉴定问题研究述评
一、研究对象与术语
二、精神病鉴定热点案例重述与分析
三、法学与医学交叉领域中的“精神障碍”、“精神疾病”与“精神病”
四、精神病鉴定的法律依据
五、鉴定的理论与实践
六、比较法研究的状况
实证调研篇
第二章精神病鉴定及相关问题调研报告之一——以法律职业群体为研究对象
引言
一、鉴定主体
二、鉴定程序的启动
三、公安司法人员对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
四、对精神病人的处置
第三章精神病鉴定及相关问题调研报告之二——以医学鉴定专家为研究对象
一、鉴定主体
二、鉴定的程序
三、“精神病”界定
四、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
第四章“司法精神病鉴定”课题问卷分析报告
一、问卷及被调查者概况
二、调查问卷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改革建议篇
第五章司法精神病鉴定改革与完善的宏观问题
引言
一、刑事程序中精神病鉴定的相关术语与概貌
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三、鉴定启动机制
四、司法精神医学的鉴定过程及相应的司法实践难题
五、精神病鉴定相关诉讼权利的保障
六、鉴定后对精神病人的处理——强制医疗程序的构建
七、鉴定人与鉴定管理体制
八、结语
第六章司法精神病鉴定改革与完善的微观探析
一、精神病问题的基本范畴
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
三、精神病鉴定的过程
四、公安司法人员对精神病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
五、对精神病人的处置
六、司法精神病鉴定管理体制
附录一2011年3月“司法精神病鉴定刑事立法与实务改革”研讨会会议综述
附录二司法精神病鉴定相关法律法规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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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另据《刑事诉讼法》第121条、159条的规定（法条内容见前述“法律依据”），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权利。
据此，许多学者得出，在精神鉴定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没有初次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
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权利。
事实上，在审查起诉中，辩护人一方是享有精神鉴定的申请权的。
因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55条规定，在审查起诉中，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患精神病可能的
，检察院应当依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鉴定。
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或者近亲属以犯罪嫌疑人有患精神病可能而申请对其进行鉴定的，检察院也可以
依照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鉴定，并由申请方承担鉴定费用。
只是申请鉴定权的主体限定为辩护人及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其本人既不享有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
不享有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
无论如何，该《规则》较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总算前进了一步。
因而有学者建议将这一规定的内容补充到刑事诉讼法中。
对于我国目前精神鉴定的启动主体的设置，刑法学者多持赞成态度，他们认为，是否提起司法精神病
学鉴定，以及指定、聘请哪个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都由司法机关决定。
司法人员基于对精神病患者作案和应诉特点的了解，对被告人行为时是否因精神疾病而使其责任能力
丧失或减弱产生疑问时，应当以司法机关的名义决定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而刑事诉讼法学者则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鉴定启动模式存在许多弊端，应该加以修改。
比如，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自由启动鉴定的权力，而辩护方想要启动鉴定程序，必须向侦查机
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提出申请，若遭拒绝，则无相应的救济途径。
因而，我国控辩双方的启动鉴定权很不平等，此种权利的失衡不仅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还使
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经常受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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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法精神病鉴定刑事立法与实务改革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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